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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23日

（2017）浙0108民初6185号
蒋炷军：本院受理原告胡惠娟诉被告蒋炷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6日16时00分在
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212号

谢琦：本院受理原告聂文佩诉被告谢琦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8 年 3 月 6 日 15 时 50 分在
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218号

王小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王小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
月6日16时15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217号

翁帅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翁帅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
月7日15时1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205号

李绍君：本院受理原告陈涛诉被告李绍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7日15时00分在
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098号

陈越峰、富国华、富永潮、俞素珍、富伊榕、来玉
燕：本院受理原告金桂花诉被告陈越峰、第三人富国
华、富永潮、俞素珍、富伊榕、来玉燕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6日15时30分在
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062号
卢伟国：本院受理原告曹瑾诉被告卢伟国离婚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8 年 3 月 6 日 15
时 00 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207号

上海安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中南建筑装饰材料市场车金凤建材商行诉被
告上海安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8 年 3 月 8 日 9 时 40 分在本
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750号

汤金平：本院受理原告许哲民诉被告汤金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8日9时20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892号

宋立龙：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恒源昊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恒源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诉被告宋立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8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675号

南阳市吉翔纺织原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聚
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因诉被告南阳市吉翔纺
织原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
7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870号

武汉瑞熠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武汉瑞熠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7日10时
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552号

杭州淘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青
神县吉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淘福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
月5日10时2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745号

叶剑、李杏英、张平：本院受理原告李如庆、孔
金娥诉被告与叶剑、李杏英、张平确认合同无效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8 年 3 月 7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

号：信浙-B-2017-135，签订日期：2017年10月30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信达联系电话：0571- 85779673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债务人

宁波信升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新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1、余姚2014人借0575，2、余姚2014人借0594，3、余姚2014人借0606，4、余姚2014人借0646，5、余姚2014人借0655，6、余姚2014人借0668，7、余姚2014人借0716，8、余姚2014人借
0751，9、余姚2014外借004，10、余姚2014外借005，11、余姚2014外借006，12、余姚2015人借0012，13、余姚2015人借0028，14、余姚2015人借0051，15、余姚2015人借0119

1、余姚2014人借0776，2、余姚2014人借0782，3、余姚2014人借0783，4、余姚2014人借0786，5、余姚2014人借0787，6、余姚2015人借003，7、余姚2015人借0022，8、余姚2015人借0426

本金余额

151825402.02

79519469.78

担保人

宁波新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沈清波、胡建峰、余姚市新宏塑化有
限公司、余姚市新宏塑化有限公司、徐惠新

沈清波、胡建峰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8月1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COAMC-D-经营-01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宁波利华印染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

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72
邮件地址：huangjun-hz@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1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23]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宁波利华印染有限公司

所在地

宁波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1398.94万元

利息（截止2017年4月25日）

845.87万元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当前资产状况

停业

COAMC-D-经营-017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2017年批量转让不良资产之宁波地区象山能大果蔬等
23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象山能大果蔬等22户债权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530,080,926.94元，包含债权22户，涉及本金494,574,154.62元，利息35,506,772.32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借款人名称

象山能大果蔬专业合作社

宁波加佰利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新美亚钢管有限公司

宁波和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联江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鑫峰彩印包装厂(普通合伙)

宁波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澳硕贸易有限公司

慈溪市咪咪乐菜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高利达电器限公司

宁波通立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天尔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金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奉化市大田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奉化市星际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宁海景文百货有限公司

宁海县国大百货纺织品有限公司

宁波钛龙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龙信丽针织有限公司

象山汉林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万事发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杰洲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威腾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
2017年4月25日）

6,996,778.08

18,988,654.02

83,519,917.27

8,599,974.06

10,997,892.30

10,600,000.00

12,000,000.00

45,308,741.43

19,999,916.84

19,890,805.44

15,000,000.00

32,687,015.27

44,850,000.00

5,877,799.49

27,276,577.80

29,900,000.00

12,000,000.00

41,194,305.67

12,000,000.00

5,296,320.71

20，100，000.00

3，859，021.50

17,600,000.00

债权利息（截止
债权接收日）

161,269.39

4,102,302.79

4,785,268.80

3,297,644.78

212,094.35

398,220.38

56,103.97

0.00

155,137.87

2,610,638.63

237,581.79

4,357,787.90

940,545.66

89,085.40

1,315,776.84

266,929.92

118,404.54

2,807,475.77

117,814.76

92,174.42

4，445，344.68

0.00

925,813.47

借款人
状态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保证人情况

宁波能大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郑仁能、郑爱芬

舟山恒创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新美亚钢管有限公司、宁波北欧工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天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袁亮、胡小清、张志军、张玉洁、周志琴、袁玉、袁志红、郑乃碧、宁波澳海再生金属有限公司

慈溪港慈装饰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徐静娜、王伟生

杜雪丰、毛志英、宁波路通车业科技有限公司、张小凤、毛建宏

宁波市镇海区黑利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吉隆进出口有限公司、刘平

浙江正大弹簧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广海物资有限公司、宁波开中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星特线缆有限公司、周玲燕、张建宾、顾逞红、周瑞法

慈溪市咪咪乐菜业有限公司

谢常均、谢秋华、何秀丽、宁波晨悦蜂业有限公司

余姚市通立灯具有限公司、胡伯军、张金芬

宁波天尔电器有限公司、余姚韩代塑业有限公司、陶建锋、沈菊娥

浙江金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东港灯具有限公司、浙江金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金源电气有限公司、宁波科奥电源有限公司、胡元成、俞利丽

奉化市大田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戴明亮、胡秋娣

奉化市舒家东方红不锈钢型材厂、宁波市艾宏球墨铸造有限公司、奉化市宝杰废品回收有限公司、汪文读、董超群、汪珍尔

宁海景文百货有限公司、田永敏、郑慧

宁海县国大百货纺织品有限公司、宁波艾思德工贸有限公司、田永敏、郑慧

宁波钛龙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康尔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薛燕芬、金跃进

象山新峰农机市场投资有限公司、象山县工业投资公司、象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赵志鹏

岱山铭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慈溪市宏发轴承有限公司

倪亚芬

象山县工业投资公司、象山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
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
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
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72
电子邮件：huangjun-hz@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
0571－87163165（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同时，我分公司近期拟批量对外转让浙江其他地区的不良资产包，将陆续

于2017年X月X日至2017年X月X日在浙江法制报刊登公告，请有受让意向
者关注相关公告并与我分公司联系。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23日


